
 

 

崑鼎綠能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選舉採用提名制相關規範 

本公司於 105年股東常會修訂「章程」及「董事選舉辦法」，修訂董事(含獨立

董事)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度。 

本公司「章程」第 17-1條： 

於前條董事名額中，獨立董事二~三人。本公司董事(含獨立董事)之選任採公

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之候選人提名制度，由股東會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

選任之。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、持股、兼職限制、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

他應遵循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。 

本公司「董事選舉辦法」第 2條： 

本公司選舉董事，由股東會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

之。 

本公司選舉董事(含獨立董事)時，應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採候選

人提名制度，由股東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。 

「公司法」第 192-1條： 

公司董事選舉，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者，應載明於章程，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

選任之。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，符合證券主管機關依公司規模、股東人數與結構

及其他必要情況所定之條件者，應於章程載明採董事候選人提名制度。 

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，公告受理董事候選人提名之期間、董

事應選名額、其受理處所及其他必要事項，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。 

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，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董事候選人名

單，提名人數不得超過董事應選名額；董事會提名董事候選人之人數，亦同。 

前項提名股東應敘明被提名人姓名、學歷及經歷。 

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，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，應將其列入董事候

選人名單： 

一、提名股東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。 

二、提名股東於公司依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票過戶時，持股未達

百分之一。 

三、提名人數超過董事應選名額。 

四、提名股東未敘明被提名人姓名、學歷及經歷。 

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五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，將董事候選人名單

及其學歷、經歷公告。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四十日前或股東臨

時會開會二十五日前為之。 

公司負責人或其他召集權人違反第二項或前二項規定者，各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

萬元以下罰鍰。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，由證券主管機關各處公司負責人或其他召

集權人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。 

 


